宜蘭縣98年度國中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作業簡章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11條。
  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三、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要點。
貳、目的：藉由辦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作業，充實本縣各類教學支援人員 

          師資，以協助學校發展多元特色，進而提升教育品質，落實適性教

          育。
參、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肆、承辦學校：宜蘭縣公正國小。
伍、認證項目：

  一、第一項：英語。

  二、第二項：藝術與人文、學校藝文特色。
（一）藝術與人文
   1.視覺藝術：含繪畫、素材與造型、書法……等。
   2.音樂：含中、西樂……等。
   3.表演藝術：含舞蹈、民俗舞、律動、戲劇、民俗藝術……等。
   4.其他：與藝術與人文領域項目有相關者。

（二）學校藝文特色
   1.民俗藝術：陶藝、黏土、捏麵人、織布、藤編、藍染、偶戲、中國
     結、手工蠟燭、太鼓打擊、皮雕、中國結、藝術包裝......等。
   2.樂團：管弦樂、國樂、搖滾樂、節奏樂、打擊樂......等。
   3.其他藝文類型社團：如熱舞、街舞、陶笛、笛子、直笛、口琴……
     等。

  三、第三項：綜合活動領域
    （一）輔導活動、童軍活動、康輔活動、家政活動、社團活動。

    （二）技藝類別：插花、美髮、烹飪、園藝、農業、手工藝、烘培、機械、

          動力機械、電機電子、土木與建築、化工、商業與管理、設計、農
          業、食品、家政、餐旅、水產、海事……等。
    （三）其他：與綜合活動領域項目有相關者。

  四、第四項：學校發展體育特色
（一）球類：足球、桌球、棒球、排球、橄欖球、籃球、羽球、手球、網
            球、樂樂棒球、躲避球……等。

（二）水上運動：游泳、划船、輕艇、帆船……等。

（三）武術：跆拳道、柔道、國術、太極拳、武術……等。

（四）民俗體育：彈腿、扯鈴、跳繩、獨輪車、踢毽子、舞龍、舞獅……
      等。

（五）其他體育：田徑、體操、拔河、角力、射箭、直排輪、圍棋、陀螺……
      等。
陸、報名資格：分四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資格。
  一、第一項：英語（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持有與認證項目相關證明文件者，
              始可報名）
    （一）畢業於英語系所(含雙主修或輔系)、外文系英文(語)組者（含未分
          組之外語文系，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者）。

    （二）大學畢業加修英文(語)為輔系者。

    （三）修畢各大學或政府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20學分班，並持有
          完整證明者。

    （四）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

     (五) 通過英語能力檢測達到CEF架構之B2(高階級)，或通過相當全民英檢
          中高級以上者(詳如附件：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
          表)。
     (六) 通過本縣90、91、92、94年度國小英語代理(課)教師儲備人員甄選，
          列冊登錄為本縣英語代理(課)教師儲備人員者。
    備註：

      ◎通過88年教育部所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檢核，持有教育
        部證書者，即具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無需再參加本縣認證。(依
        國民教育法第11條)
      ◎持國外學歷證件者，應具備下列證明，否則不予受理報名：

      （一）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證件影印本及法院公證之中譯本
            一份。

      （二）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印本及法院公證
            之中譯本一份。

      （三）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修業期間之出入境日期記錄
            證明。
二、第二項：藝術與人文、學校藝文特色

    （一）藝術與人文類：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得准予報名
      1、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學歷之相關藝術與人文科、系、所（含輔系）
             畢業者。
      2、獲頒國家特殊才藝獎者：如薪傳獎、文化獎、神農獎…。
          3、具有藝術與人文學分證明書或相關文件證明。
      4、高中職以上學歷畢業並有下列證明文件者：
       （1）曾參加或指導縣級以上藝術與人文相關比賽，獲得前三名者。
       （2）曾開過藝術個展或5人以下之聯展者。
       （3）曾開過音樂會30分鐘以上之獨奏（唱）會或參加5人以下
之聯合音樂會者。
       （4）曾合計滿三年以上獲聘擔任各級學校授（任）藝術與人文相
關課程者，服務成績優良者。
       5、其他：具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專長，且具有相關佐證資料者，包
                含開立之服務證明。
    備註：

· 如參加競賽或展覽之等級有所疑義時，由審查委員依據參加者所提證
  件實際審查並將疑義紀錄後提至審查委員會認定之。
  （二）學校藝文特色：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得准予報名
        1、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學歷之相關科、系、所（含輔系）畢業者。
    2、獲頒國家特殊才藝奬者：如薪傳獎、文化獎、神農獎…等。
        3、具有學校藝文特色學分證明書或相關文件證明。
    4、高中以上學歷畢業者並有下列證明文件者：
     （1）曾參加該認證項目縣級以上比賽獲得前三名者（或甲等以上），
              惟參加高中職（含）以下組別之得獎證明不予採認。
     （2）曾指導學生參加縣級以上比賽獲得前三名者（或甲等以上）。
（3）曾辦理五人以下聯合展演者或參加跨縣市展演者。
（4）修習相關專業研習合格證書－中、高級以上者（或丙級以上）。
（5）曾合計滿三年以上獲聘在各級學校社團授課者。

    5、其他：具學校藝文特色能力專長，且具有相關佐證資料者，包

             含開立之服務證明。

  三、第三項：綜合活動（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得准予報名）
（一）畢業於輔導學系、童軍學系、家政學系、康輔學系、公民教育與活
      動領導相關科系者。
（二）大學畢業加修輔導學系、童軍學系、家政學系、康輔學系、公民教
      育與活動領導相關輔系者。
（三）修畢各大學為國小輔導教學所開設之輔導20學分班以上者。
（四）修習本縣教師輔導學分進階以上課程，並取得研習證書者。
（五）持有（幼）童軍木章之證書。
 (六) 修習教師康樂輔導研習縣級以上課程，並取得研習證書者。
（七）持有中西餐各類級證照及綜合活動領域之專業證照者。

（八）其他：具綜合活動能力專長，且具有相關佐證資料者，包含開立之服

           務證明。

  四、第四項：學校發展體育特色（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得

              准予報名）
    （ㄧ）持有各認證項目之單項運動協會或縣市體育會（含委員會）頒發之

      縣級以上教練證、裁判證。

（二）曾參加該認證項目獲縣級以上之比賽前3名或同等級之名次，並有

      證明文件者。

（三）曾指導該認證項目獲縣級以上之比賽前3名或同等級之名次，並有

      證明文件者。

    （四）持有該認證項目縣級以上裁判證、教練證，並有證明文件者。
  （五）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學歷之體育相關科系、輔系畢業者。
  （六）如參加競賽之等級有所疑義時，由審查委員依據參加者所提證件實
        際審查認定之。

（七）其他：具體育能力專長，且具有相關佐證資料者，包含開立之服務證

            明。

柒、簡章索取：98年1月9日（星期五）函文各國中小並公告張貼於本縣教
              育資訊網及公正國小網站，請自行下載，不另行販售。
    宜蘭縣教育資訊網  網址： http://www.ilc.edu.tw/
    公正國小          網址：http://140.111.153.2/xoops2/
捌、報名日期：
  一、現場報名時間：98年3月14日（星期六）上午8:30~11:30；下午 

                    13:30~15:30。

  二、現場報名地點：公正國小(地址：羅東鎮公正路199號)。
  三、試務查詢請洽：

    （一）公正國小：陳宜秀教務主任，電話：03-9566659 轉202。
    （二）教育處課發科：周文明老師，電話：03-9251000 轉1457。

  四、公告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人員名單：98年3月19日（星期四）公告張
      貼於本縣教育資訊網及公正國小網站。

    宜蘭縣教育資訊網  網址： http://www.ilc.edu.tw/
    公正國小          網址：http://140.111.153.2/xoops2/
玖、報名方式：
  一、現場報名方式：採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委託者須出具委託書，格式如

                    附件，請自行上網列印使用），不接受通訊報名。

  二、每人僅限認證1項目。

拾、現場報名檢附資料：【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須附委託書），謝絕通訊報名】 
  一、報名表。
  二、畢業證書正、影本（正本驗後當場退還，繳影印本）。
  三、足以證明身分之證件（如：新式國民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正、
      影本（正本驗後當場退還，繳影印本）。
  四、最近3個月內2吋脫帽照片3張（背面書寫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五、附掛號回郵之標準信封1個（信封上請自行貼足回郵郵資32元，並填妥
      姓名、詳細地址及3+2碼郵遞區號，字跡須端正，以免誤遞)。
  六、書面審查資料1份（請繳交影本，事後不再發還）。
  七、准考證於現場報名繳費後填寫並核發。

  備註：僅認證乙項，所附證件正本與影本相符，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

        責任並無異議放棄認證通過及應聘資格。
拾壹、認證日期及地點：
    一、認證日期：98年4月11日（星期六）上午8:30起。

    二、認證地點：公正國小(地址：羅東鎮公正路199號)。

    三、場次公佈時間及路徑：98年3月27日(星期五)公布場次，請至下列
        路徑查詢
        教育處網頁(網址： http://www.ilc.edu.tw/)，

        公正國小網頁（網址： http://140.111.153.2/xoops2/）。

拾貳、認證方式：分二階段進行
一、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一)參加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者，依認證報名表之內容和個人資料、
       證件，由教育處委託之工作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如獲通過者，方可
       進入第二階段之認證。

     （二）如報名人員資格有所疑義時，由審查委員依據參加者所提證件實際

           審查並將疑義紀錄後提至審查委員會認定之。

   (三)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之名單，98年3月19日(星期四)同時公告
       於下列網址：
教育處(網址： http://www.ilc.edu.tw/)

公正國小(網址：http://140.111.153.2/xoops2/)。

二、第二階段：口試

   （一）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者，請依認證項目於98年4月11日（星期

         六）上午8時30分親自到公正國小報到並依公告時間參加口試，

         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二）第二階段口試時間以10分鐘為原則：由口試委員詢問是項專長領
        域之專門知識(60％)、教學理念(20％)、組織溝通能力(10％)及儀
        態表達能力(10％)，口試評分平均達70分以上者，為達認證標準
        分數。

   (三) 98年4月13日（星期一）寄發成績單並同時公告通過第二階段口試

        之名單於下列網址並公佈職前講習與教育培訓時間地點：

 教育處(網址： http://www.ilc.edu.tw/)

公正國小(網址：http://140.111.153.2/xoops2/)。
    （四）第二階段口試通過者：
1.如具有合格教師證或持有本縣歷年核發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

  合格證明者，逕予核發認證合格證明（請依公告日期領取），不需
  參加8小時職前講習。
2.未具前項資格者(持合格教師證者以報名日前取得為限)，須參加本
  縣98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職前講習8小時，全程參與者，始發
  給本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明；職前講習時間為98年4
  月18日（星期六）8時至17時，地點為公正國小(地址：羅東鎮
  公正路199號)。
3.取得本縣98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者，名單將在本縣教
  育處資訊網(網址： http://www.ilc.edu.tw/)公告週知。       

拾參、報名費

 一、報名費新台幣1000元整，經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二、具合格教師證或持有本縣歷年核發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明

     者，毋需參加8小時職前講習，繳交報名費新台幣800元整。
拾肆、證書之用途

   一、通過認證者，應自行依相關法規參加學校之甄選，通過認證者學校依
       其實際需要聘為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縣府對其無介聘、分發之義務。

   二、本證書除可參加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使用外，亦可使

       用於與本縣相互承認認證合格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之縣市甄選使用

       （如後附件）。

   三、本證書自發證日起10年內有效；證書遺失不再補發，僅出具證明。

   四、各校辦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事宜，請依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教學

       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辦理，法令有新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拾伍、發證日期：認證通過者之證書於98年4月18日（星期六）起頒發暨寄
                發。

拾陸、報名表：如後附件
拾柒、成績複查：如對認證成績有疑問欲申請複查，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成績單複查申請書」。
    二、檢附身分證或准考證。
    三、於98年4月16日（星期四）9:00至11:30親至公正國小，辦理成績
複查。

    四、申請成績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亦不得要求告知審查委員之姓名或其相關資料。
    五、每人限申請一次，申請成績複查一律免費。
拾捌、遇天然災害為人力所不能抗拒而需延期時，請依公告日期另行應試，不 

      另行通知，如有疑問請自行上下列網站查詢：
教育處網站(網址： http://www.ilc.edu.tw/)

     公正國小(網址：http://140.111.153.2/xoops2/)

拾玖、申訴專線，政風室：03-9251000轉1940。
貳拾、本簡章經認證委員會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其他未盡事宜另行公告於相關網站。

宜蘭縣98年度國中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報名表

   准考證編號：          （請勿填寫）                              ※備註：僅限認證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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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畢業證書 （畢業學校：               系所：                   字號：                    ）

	
	3
	□ 最近3個月內2吋脫帽照片3張（1張貼於報名表，1張將貼於准考證，1張於通過認證後，將貼於合格教學支援人員證書）

	
	4
	□ 附掛號回郵之標準信封1個（填妥姓名，詳細地址）

	資格證件
	5
	□ 證書（概述：                                                                             ）

	
	6
	□ 獎章、獎狀（概述：                                                                       ）

	
	7
	□ 裁判證、教練證（概述：                                                                   ）

	
	8
	□ 其他（概述：                                                                             ）

	其他

證件
	9
	□ 合格教師證            □本縣歷年核發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明

	
	10
	□ 委託書  

	
	11
	· 通過英語能力檢測達到CEF架構之B2（高階級）者

	
	12
	□ 其他（概述：                                                                             ）

	本人　　　 　 　（申請人姓名）報名參加宜蘭縣98年度國中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已詳閱認證作業簡章內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1、 所附證件正本與影本相符，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認證通過及應聘資格。

2、 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事時，本人無條件放棄認證通過及應聘資格。

立切結書人                （簽名蓋章）

	第1階段

審查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                                          )

	審查人簽章
	

	報名費：新台幣        整。              （請蓋收費章）


	繳驗證件請依順序排列；正本驗畢發還，證件影本請以A4白色紙張影印，驗後抽取。

	領取准考證及證件正本：                 （領取人簽章）


	


委 託 書

本人　　　 　 　因另有要事待辦，確實無法親自報名宜蘭縣98年度國中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現全委託　　　 　 　代為辦理報名手續，並保證絕無異議。
此致

宜蘭縣政府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受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分證正本驗明身分。
宜蘭縣98年度國中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

成績複查申請表及回覆表
第一聯：申請表存查聯

	姓　  名
	
	複查編號
	    （申請人免填）               

	認證領域
	 
	准考證號
	

	認證類組
	

	認證項目
	書面審查
	面　　試

	複查結果
	
	

	 申請人簽章
	

	宜蘭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認證委員會
	民國   年      月      日   



第二聯：回覆聯　　　　　　　　　　　　　

	姓　  名
	
	複查編號
	    （申請人免填）               

	認證類組
	 
	准考證號
	

	認證項目
	書面審查
	面　　試

	複查結果
	
	

	宜蘭縣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認證委員會
	民國   年      月      日   


	修正「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                                                                                                                                                                                                                                        
	
	

	行政院民國95年4月4日院授人力字第0950061619號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外語能力測驗(FLPT)
	全民英檢(GEPT)
	  CEF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托福（TOEFL）
	多益測驗(TOEIC)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IELTS

	　
	　
	三項筆試總分
	口試
	　
	　
	紙筆型態
	電腦型態
	　
	第一級
	第二級
	　

	Key English Test (KET)
	ALTE Level 1
	150
	S-1+
	初級
	A2(基礎級)
Waystage
	390以上
	90以上
	350以上
	170
	- - -
	3以上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ALTE Level 2
	195
	S-2
	中級
	B1(進階級)
Threshold
	457以上
	137以上
	550以上
	230
	240
	4以上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ALTE Level 3
	240
	S-2+
	中高級
	B2(高階級)
Vantage
	527以上
	197以上
	750以上
	- - -
	330
	5.5以上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ALTE Level 4
	315
	S-3以上
	高級
	C1(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560以上
	220以上
	880以上
	- - -
	- - -
	6.5以上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PE)
	ALTE Level 5
	- - -
	優級
	C2(精通級)
Mastery
	630以上
	267以上
	950以上
	- - -
	- - -
	7.5以上

	
	
	
	
	
	
	
	
	
	
	


宜蘭縣與其他縣市同意承認認證合格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一覽表

	縣市名稱
	同意承認
	不同意承認
	備註

	臺南縣政府
	◎
	
	依據臺南縣政府97年11月17日府教學字第0970240451號函

	基隆市政府
	◎
	
	依據基隆市政府97年12月4日基府教學參字第0970164160號函

	新竹市政府
	◎
	
	依據新竹市政府97年12月8日府教學字第0970128815號函

	澎湖縣政府
	◎
	
	依據澎湖縣政府97年12月10日府教國字第09700611352號函

	臺東縣政府
	◎
	
	依據臺東縣政府97年12月10日府教學字第0970108156號函

	雲林縣政府
	◎
	
	依據雲林縣政府97年12月11日府教學字第0970139481號函

	金門縣政府
	◎
	
	依據金門縣政府97年12月11日府教學字第0970075142號函

	新竹縣政府
	◎
	
	依據新竹縣政府97年12月11日府教學字第0970173251號函

	嘉義縣政府
	◎
	
	依據嘉義縣政府97年12月11日府教學字第0970174015號函

	彰化縣政府
	◎
	
	依據彰化縣政府97年12月11日府教學字第0970256229號函

	高雄縣政府
	◎
	
	依據高雄縣政府97年12月12日府教學字第0970290309號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12月12日北市教國字第09708840500號函

	桃園縣政府
	◎
	
	1.依據桃園縣政府97年12月15日府教數字第0970411280號函。

2.惟不同意承認客語認證合格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臺中市政府
	
	◎
	依據臺中市政府97年12月16日府教學字第0970297581號函

	臺中縣政府
	◎
	
	依據臺中縣政府97年12月17日府教學字第0970351456號函

	臺南市政府
	◎
	
	1.依據臺南市政府97年12月16日南市教學字第09701281230號函。
2.僅同意承認認證合格之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屏東縣政府
	◎
	
	依據屏東縣政府97年12月18日屏府教學字第0970256093號函

	花蓮縣政府
	◎
	
	依據花蓮縣政府97年12月24日府教學字第0970200705號函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
	
	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98年1月20日高市教三字第098000273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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